
 

致：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衛 

發展局局長 黃偉綸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 

 

 

就《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之第三輪提問及意見 

 

就全國人大 311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330修法，以及特區政府有關完善選舉制

度之本地立法草案，本人至今已與建測規園界人士合共舉行了 6場簡介暨諮詢

會，並先後兩次去信政府及立法會相關法案委員會，反映業界意見及就草案內容

提出多項問題。其中與建測規園界四個專業學會合辦、剛於昨日(4月 30日)舉行

之諮詢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發展局分別派出代表聆聽意見，並就草案一些技

術問題作出回應，在此本人再次表示感謝。 

 

綜合過去收集到的業界意見，本人現再次致函 局長閣下，提出以下問題和建

議，希望政府考慮及回覆： 

 

 

建測規園界立法會議席之參選資格 

 

大部分業界人士均強烈要求當局收緊建測規園界立法會議席之參選資格，只有按

相關註冊條例取得專業資格之建築師、測量師、規劃師及園境師，以及有權在建

測規園專業學會會員大會投票之會員才可參選。 

 

選委會建測規園界團體選民之甄選準則 

 

對於草案訂明業界的 56個選委會選民，除政府於草案委員會提及具代表性、與

業界有密切聯繫及「愛國愛港」等一般性要求外，有否其他特定甄選準則？如業

界有其他相關團體能符合相關準則，能否適度增加選委會選民之數目？ 

 

選委會當然委員之登記及替補安排 

 

建測規園界 15名當然選委，包括四個專業學會之在任會長；如在臨行政長官或

立法會選舉時，會長人選因不同理由出現變動，新任會長是否必須向當局登記及

等待選委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完成改動後，才能參與提名和投票？會否因當中存在

時差，而令有關當然選委失去行使提名權和投票權的機會？ 



 

 

另外，業界 15名當然選委中，不少為主要官員或首長級公務員，依例不能出任

選委，需要指定另一位在相關機構任職的人士擔任替補當然選委；業界希望有關

替補委員盡可能是擁有建測規園專業資格之人士。 

 

當然選委及團體選民能否就提名及/或投票意向進行諮詢 

 

選委會之當然選委及團體選民，能否就其提名及/或投票意向，在相關團體內部進

行任何形式的諮詢、商議或與參選人討論 (如通過會員大會、理事會/董事會會

議、會員投票、公開諮詢會、民意調查等)？有關諮詢或討論行為，在甚麼情況可

能會構成破壞/擾亂選舉、賄選或招致選舉開支？希望當局能就此發出指引，以免

有關團體或人士誤墮法網。 

 

選委、選民及授權登記人之住址證明 

 

部分建測規園界人士或因各種原因，在香港未必有固定住址；當局會如何處理相

關選委、個人選民及團體選民授權登記人之住址證明要求？酒店、商廈等非住宅

物業，是否也可用作登記住址？ 

 

 

祝 工作順利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 謝偉銓 

2021年 5月 1日 

 

副本抄送： 

立法會《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及委員 

香港建築師學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 

香港規劃師學會 

香港園境師學會 


